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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(签字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乙方（签字盖章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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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

乙方：海南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基地/海南师范大学菲律宾研究中心 

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, 双方本着强强联合、优势互补、诚挚合

作、互惠互利的原则，就合作建设学科与研究平台的有关事宜，达成

以下合作协议。 

 

一、合作基础   

甲方双方各自有一定研究实力，双方具有一定的合作基础： 

1. 学科领域部分重叠：乙方的研究领域与甲方的二级学科方向“区

域与国别研究”完全重叠； 

2. 二者优势互补：甲乙双方在“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”有着各自

的优势，乙方在理论方面有着更好的训练，而甲方则能够提供

更多语种方面的协助； 

3. 二者目标一致：甲方正在努力申请一级学位硕士点，乙方正在

计划进行专业与学科建设规划，二者都有学科建设的共同目标； 

 

二、合作事项 

1. 乙方在甲方申请 2020 年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的时候

提供协助，乙方全体科研人员作为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方向的成员参

与学位点申报； 

2.甲方在申请到一级学科点之后，将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这个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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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方向划拨到乙方全权管理，并在乙方需要的时候，提供课程规划与

师资方面的协助； 

3.甲方协助乙方在已有二级学科方向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申报政治

学或国际关系方向的硕士点，并提供全方位协助； 

4.甲乙双方实现人力资源与科研成果共享； 

5. 甲乙双方实现学术活动场所共建共享，双方允许对方在己方学

术活动场所挂牌； 

6.甲乙双方各自对己方的学术活动拥有优先使用权，但在学术活

动时间不冲突的情况下允许对方无偿使用己方的学术活动场所； 

7.甲乙双方实现图书资料室的共建共享，同时双方允许对方在己

方图书资料室挂牌； 

8.乙方协助甲方进行实习实践基地的建设，甲方在乙方获得二级

学科授予权之后，亦应该协助乙方建立实习实践基地 

 

三、合作期间双方关系的界定 

1.乙方在未来二级学科管理上必须接受甲方的宏观管理，有义务

在学生培养各环节以及档案管理等方面与整个一级学科保持一致性；  

3.甲乙双方在行政关系上各自独立，互不存在隶属关系或上下级

关系，二者均属于海南师范大学的二级（教学）科研单位； 

4. 甲乙双方指定专人联络学科建设的相关事宜，并定期就学科建

设研讨协商，但双方不得过问对方学科建设之外的其他事务； 

5. 甲乙双方在人事编制指标数，各级职称配备指标数等方面各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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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，互不联通； 

6. 甲乙双方在财务包括学科建设经费上各自独立； 

 

四、双方的权利与义务： 

1.甲乙双方有权使用对方的学术活动场地，图书资料等设施，但

必须事先告知对方，以免影响对方相关学术活动； 

2. 甲乙双方有权在学位点评审、学科评估、基地评审等与学科相

关的事项中，在不与上级相关规定抵触的情况下，并且不影响对方利

益的情况下，使用对方相关人力资源、科研成果以及其他软硬件设施

设备数据； 

3. 在学科介绍、学科宣传、学科建设规划、学科或基地评审等学

科相关事项上，由于二者存在实质的学科建设合作，双方不得否认与

对方的一体性； 

4.甲乙双方不得将这种学科建设合作关系延伸到其他领域，特别

是商业活动领域。 

5. 乙方在取得二级学科授予权之后，必须完善科研队伍，加强科

研实力平稳发展，保证至少达到该二级学科基本要求，不影响一级学

科审核性评估； 

 

 

五、 附则 

1. 双方合作关系不得因机构负责人变更终止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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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在学科建设事项的数据采集中，使用对方数据不得与上级主管

部门的相关规定相抵触； 

3.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, 一式四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

力，由甲、乙双方、科技处、研究生院分别保存。 

4. 此协议最短时限为三年，在此之前任何一方都不得单方面终止

协议； 

5.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，终止日为乙方成功申请一级学位点

之日，协议终止前半年任意一方都可以向对方提出书面申请续

约，双方再行协商，在更高层次上开展合作。 

 

合同订立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 

甲方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 （签字） 


